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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一、重要提示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根据 2016

年 11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878 号）的注册，进行募集。《华泰柏瑞裕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自 2017 年 1 月 13 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

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

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

续 6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

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1 日，本基金已触发上述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向证监会

提交终止基金合同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的解决方案。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7:00 止，会议计票日为 2018 年 11 月

13 日。本次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

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

议案及方案说明，本基金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进入清算期。基金管理人、基金

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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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

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裕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华泰柏瑞裕利混合 A：004012  

华泰柏瑞裕利混合 C：00401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 年 1 月 13 日 

最 后 运 作 日

（2018-11-14）基金份

额总额 

1,003,634.51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积极

灵活的合理资产配置，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

报，力争基金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1）资产配置策略；（2）股票投

资策略；（3）固定收益资产投资策略；（4）权证投资策

略；（5）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6）股指期货投资策

略；（7）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0%＋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5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债券

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3 

三、基金运作情况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根据 2016

年 11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878 号）的注册，进行募集。《华泰柏瑞裕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自 2017 年 1 月 13 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

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

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

续 6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

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1 日，本基金已触发上述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向证监会

提交终止基金合同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的解决方案。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7:00 止，会议计票日为 2018 年 11 月

13 日。本次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

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

议案及方案说明，本基金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进入清算期。基金管理人、基金

托管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

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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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 年 11 月 14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末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5 1,213,773.86 1,814,237.81 

结算备付金  - 431,836.67 

存出保证金  33,076.94 44,204.98 

交易性金融资产  - 481,938,214.32 

其中：股票投资  - 84,737,658.12 

      债券投资  - 397,200,556.20 

应收证券清算款  - 6,625,371.29 

应收利息 6 6,038.08 6,538,754.76 

资产总计  1,252,888.88 497,392,619.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18,522,772.74 

应付管理人报酬 20(b) 233.22 243,425.07 

应付托管费 20(c) 58.31 60,856.28 

应付销售服务费 20(d) 0.15 0.31 

应付交易费用    - 104,962.92 

应付利息  - 25,707.81 

其他负债 7 313,640.22 360,000.00 

负债合计  313,931.90 19,317,725.13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8 1,003,634.51 444,697,024.39 

未分配利润 9 -64,677.53 33,377,870.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938,956.98 478,074,894.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52,888.88 497,392,619.83 

 

注： 

（1）报告截止日 2018年 11月 14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1,003,634.51

份；其中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0.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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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基金份额为 1,002,495.58 份；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0.8942 元，基金份额为 1,138.93 份。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基金

最后运作日)止期间。 

 

2、利润表（已审计） 

会计主体：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间：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项目 
附注

号 

本期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7

年 1月 13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一、收入  -4,321,500.92 38,055,419.46 

利息收入  3,076,469.49 13,840,435.10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0 207,093.46 1,618,027.55 

债券利息收入  2,313,090.74 11,956,761.98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556,285.29 265,645.57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

列)  -6,093,112.50 22,740,865.01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1 -5,704,990.93 20,149,917.97 

债券投资收益 12 -2,139,954.92 346,230.15 

衍生工具收益 13 1,009,689.32  

股利收益 14 742,144.03 2,244,716.8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5 -1,474,117.76 1,474,117.76 

其他收入 16 169,259.85 1.59 

减：二、费用  1,906,823.23 4,995,663.20 

管理人报酬 20(b) 745,633.18 2,567,303.42 

托管费 20(c) 186,408.37 641,825.83 

销售服务费 20(d) 3.19 4.12 

交易费用 17 573,712.92 737,516.86 

利息支出  32,067.11 659,412.97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支出  32,067.11 659,412.97 

税金及附加  8,158.24 - 

其他费用 18 360,840.22 389,6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号填列)  -6,228,324.15 33,059,756.26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6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228,324.15 33,059,756.26 

注：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

计师单峰、曹阳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 2684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基金财产分配 

本基金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

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

况如下：  

 

1、资产处置情况  

1.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金额 33,076.94 元，为存放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保证金。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于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

资金垫付，待回款后再返还基金管理人。  

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 6,038.08 元。其中应收活期银行存款利息

为 1,734.85元，应收期货备付金利息为 4,187.38元，应收保证金利息金额为 115.85

元，上述款项由基金管理人于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待回款后再返还基

金管理人。  

 

2、负债清偿情况  

2.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 233.22 元，该款项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支付。  

2.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 58.31 元，该款项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支

付。 

2.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 0.15 元，该款项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

支付。 

2.4 应付审计费 52,272.84 元，实际支付审计费 50,000.00 元，该款项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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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19 日支付。 

2.5 应付信息披露费 261,367.38 元（中证报、上证报、证券时报分别 87,122.46

元），中证报和上证报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支付，证券时报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支付。 

 

3、清算费用 

按照《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

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

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清算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主要为划

款手续费、审计费、律师费、交易单元佣金、账户维护费等。 

 

4、清算日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 1） 604.81 

审计费用（注 2） 2,272.84 

清算收入小计       2,877.65 

二、清算费用  

中债销户缴费   3,000.00 

上清销户缴费 4,800.00 

律师费用     40,000.00 

清算费用小计    47,800.00 

三、清算净收益 -44,922.35 

注 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止清算期间

的银行存款利息。  

注 2：2018 年审计费用实际金额为 50,000.00 元，低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预提金

额 52,272.84 元，差额计入清算收益。 

 

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18 年 11 月 14 日基金净资产 
 

938,956.98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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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清算期间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净值影响 44,922.35 

 二、2018 年 12 月 21 日基金资产净值 894,034.63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12月21日，本基金剩余可分配基金持有人财产

为894,034.63元。自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全部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由银行存

款、结算备付金及结算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有。基金管理人华泰

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上述利息收入（该金额

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

将于实际结息资金到账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结息后将由基金托管人退还基金管

理人，与之前预估数所产生的误差也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基金所有剩余财产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

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及时进行分

配。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并登载于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

www.huatai-pb.com。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站查阅，或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或基

http://www.huatai-p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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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华泰柏瑞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清算报告出具日：2018 年 12 月 21 日 


